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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GSR-18） 
旨在实现数字变革的监管新前沿最佳做法导则 

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正在日益从根本上变革着社会和经济并颠覆着多个行

业。与此同时，全球信息通信技术（ICT）监管在过去的十年中历经发展，不断变革。作为

监管机构，我们有必要紧随技术发展的步伐，直面监管新前沿并为全面发掘数字变革的潜力

奠定基础。为数字变革和诸如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机器对机器通信（M2M）

和5G运筹帷幄至关重要。 

我们，出席2018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的各监管机构，认识到，灵活和新颖的政策

和监管方式可对数字变革发挥支持和激励作用。这方面的最佳做法可使我们得以应对日新月

异的状况并满足对安全和可靠的ICT基础设施、价格可承受的数字服务的获取和交付，以及

消费者保护和ICT信任维护的不断需求。 

因此，我们确定并批准了这些旨在实现数字变革的监管新前沿最佳做法导则。 

一 为实现数字变革培育具有潜力的新兴技术 

技术的进步促成新的社会现象和商业模式，对我们个人和专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  
响 – 并使监管格局面临挑战。M2M、云计算、5G、人工智能和IoT都将带来更加深入的变

革。认识到新兴技术的潜力以及政策和监管框架对其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监管机构应鼓励

采用拓展前沿并为实现数字变革创造条件的监管方式。为此，我们呼吁： 

• 通过灵活宽松、多行业、前瞻性、中立和透明的政策和监管方式为创新数字生态系统

实施灵活的框架； 

• 在基础设施共用、互连互通、服务质量和频谱的有效利用等方面，鼓励采取政策和监

管措施，为新兴技术的部署和使用提供便利，以实现价格可承受的数字基础设施和

服务； 

• 在我们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酌情为新兴技术打造有利的环境以解决包括知识产权

（IPR）、人工智能（AI）、投资、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网络安全以及技术中立问题； 

• 解决 5G 的商业和投资问题，以及相关的有利监管和政策措施，认识到 5G 将有利于

进一步推进数字化经济，强化经济增长，改善公民的生活体验并创造新的商业机遇；  

• 重申稀有资源（如频率、电话号码、IP 地址）的获取对于提供有效和创新通信服务不

可或缺。此外，保持规则和程序的充分灵活性对于创新至关重要，由此可进行新的使

用方式和新技术的构想、设计、测试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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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与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紧密协作和合作，将大量涉及 ICT 内容的研究纳入我们的

活动； 

• 为加强青年人的机遇，促进创新 ICT 解决方案的开发以及培养创业者和导师打造创新

空间； 

• 认识到新兴技术亦需要采取措施以不断提高人们作为消费者亦作为公民的数字技能； 

• 建立适当的应对威胁和网络攻击的响应机制，包括早期预警服务，并建立网络安全应

急响应团队（CERT），以便在保护现有投资（网络、系统、应用和内容）的同时增

强消费者对数字经济的信心。 

我们再次回顾并重申以往GSR最佳做法导则阐述的这类措施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二 支持数字变革的商业和投资模式 

为渗透各行各业并影响所有行业市场的数字变革提供支持，需要有利于投资的政策和监

管框架。 

我们重申，有必要制定长远政策，以便确保推广商业和投资模式并为各种用例提供连接

必不可少的可预测性和监管确定性。因此，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有必要积极携手，以便： 

• 推广鼓励创新和行业各方在生态系统内开展有效竞争的政策，同时支持对消费者的

保护； 

• 执行竞争法或在此过程中加强协作，确保服务提供商遵守所有公平和健康竞争规则；  

• 考虑为价值链中不同各方实施有利于投资的经济改革和商业方式，以便为促进基础

设施投资和加大跨行业的商业活动助一臂之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对 ICT 的需求和使

用； 

• 支持为数字生态系统奠定基础，制定跨行业协作以及竞争、融合和行政简化原则。

此外，努力解决价值链中的市场准入问题，加强创新和可持续性业务和投资模式并为

支持数字变革确定经济激励手段； 

• 通过在许可制度以及财务和税收政策方面降低准入门槛为中小企业（SME）提供支

持，同时通过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产权保护（IPR）和经济激励手段，为打造有

利于 SME 发展的环境提供支持； 

• 提高认识，使人们了解到，数字变革正在为社会创造多种福利，它的实现将提高生

产力并强化竞争，但切不可将此看做就业安全的威胁； 

• 通过备受公众和私营两个部门欢迎的激励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

区，促进数字服务的普及和有效使用； 

• 做出妥善的监管安排，制定连接措施和计划以加强基础设施和频谱共用做法，鼓励实

现网络的全国覆盖和性能提升，从而使最终用户以快速可靠的接入手段使用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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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同时考虑到无线连通性，无线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兼容性以及物联网（IoT）
的部署设施； 

• 在保持网络提供商之间良性竞争的同时，加强制定公平、非歧视性和可承受的资

费； 

• 鼓励在大型公共/国家数据中心发展有关信息存储和传送的大数据技术，以便为获得

促进新数据服务和应用开发的数据提高便利，同时确保公正平等地对待电信/ICT 市场

各方和过顶（OTT）提供商。 

三 推动持续创新和进步的政策和监管方式 

伴随着前十年的技术洪流，新技术、新的力量和新的商业模式蜂拥而至，采取积极主动

的措施并与行业价值链内各方（创业公司、竞争中心、制造商、运营商和用户）开展交流是

激发新兴数字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ICT政策和监管框架需与时俱进，灵活便利，以激励为

基础并以市场为驱动，支持各行各业和各地理区域的数字变革。下一代协作式ICT监管措施

和工具将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在实现数字变革机遇最大化的过程中拓展新的前沿。  

我们相信，确保所通过的政策和监管方式在不妨碍未来创新和进步的同时，保护消费者

并将连通性扩展到尚未连接的人们需要明确的构想。为此，我们，出席2018年全球监管机构

专题研讨会的监管机构，深信，我们需要： 

• 考虑采取以下创新型、非传统措施： 

– 为希望在无任何常规惯例约束下测试新兴技术或创新服务的企业提供监管

“沙箱”； 

– 以“初创和尝试”界面为创业公司、企业和社区的尝试性举措提供支持； 

– 开展 5G 试点项目以获得初步反馈并推进对未来频谱划分的思考和设计，同时

促进服务的普及，搭建具体用例并评定现实生活条件下新兴技术带来的未来

挑战； 

• 通过基于数字利益攸关各方和用户的信息和意见的数据监管，进一步促进公众在监管

过程中的参与和磋商，为公民和利益攸关各方提供最详实和透明的信息，使监管决策

进程中的磋商和参与为监管机构的传统工具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 

• 建立有效的跨行业合作机制以促进电子商务、电子银行以及电子卫生等跨行业服务的

发展，包括与消费者保护机构、服务提供商和其他相关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

的合作； 

• 为确保政府、商业和消费者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酌情考虑必要的

框架，保证利益攸关方对其在在线服务中可能面临的安全和隐私挑战全面知情并能及

时获得有关其所使用的服务和应用的准确信息（包括可靠性、速度、服务质量和数据

流量管理）。 


